合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合肥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2021年省
工程研究中心申报、验收及评价
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发改委、开发区经贸局：
现将《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关于组织开展2021年省工程研究中心申报、验收及评价工作的通知》（附件1）转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省工程研究中心认定
1、认定范围和申报条件参照省发改委通知（附件1），并满足《安徽省工程研究中心管理办法》（附件2）有关要求。
2、申报主体编制申报材料要求：（1）申报书封面须注明申报事项：“2021年安徽省工程研究中心组建方案”；（2）申报书封面之后第一页须为安徽省工程研究中心申报数据表加盖申报单位公章、第二页需为真实性承诺书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2、 工程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验收评估
1、验收评估范围详见省发改委通知，附件3名单供参考。
2、申报主体编制申报材料要求：（1）申报书封面须注明申报事项，如“2021年安徽省工程研究中心验收报告” “2021年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实验室）验收报告”“2021年安徽省工程实验室评价报告”等；（2）参加评价的单位申报书封面之后第一页须为安徽省工程研究中心（实验室）评价数据表加盖申报单位公章、第二页须为真实性承诺书加盖申报单位公章；参加验收的单位申报书封面后请附上真实性承诺书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三、申报主管部门有关要求
1、请县（市）区发改委、开发区经贸局进行初审，于10月13日上午下班前，将上报文件（1份）、组建方案或验收评估报告（一式2份）纸质版报送至市发改委创新和高技术处（联系人：潘淼 63538405），上报文需要附上申报、验收及评价汇总表。申报汇总表须按推荐顺序排列，电子版同步发送。
2、无故不参加验收评估的安徽省工程研究中心和工程实验室视同不合格；未申报验收或评价的，县（市）区发改委、开发区经贸局须在上报文件中说明原因。
四、各区申报联系人
高新区经贸局联系人及电话：姚展堃65860314 
经开区经贸局联系人及电话：庆启飞63886196
新站高新区经贸局联系人及电话：张卫65777237
安巢经开区经贸局联系人及电话：魏鑫霖82385519
肥东县发改委联系人及电话：刘诚67737056
肥西县发改委联系人及电话：傅雪敏68841417
长丰县发改委联系人及电话：赵梦垠66852671 
庐江县发改委联系人及电话：陈慧璇87322521
[bookmark: _GoBack]巢湖市发改委联系人及电话：潘文源82312965
瑶海区发改委联系人及电话：王春宁64495533
庐阳区发改委联系人及电话：胡静宇65699788
蜀山区发改委联系人及电话：叶阳春65121162
包河区发改委联系人及电话：朱国庆 63357425
 
附件：
1.省发改委通知
 2. 安徽省工程研究中心管理办法
3. 2021年验收评估名单（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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